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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核子保防物料及其相關設備之管理 

本章主要說明核三廠於執行除役作業時核子保防物料及其相關設備之管理規

劃，包括核子保防物料、核子保防設施與核子保防器材之名稱、數量、儲存方法、

位置與管理程序，以確保於執行除役作業時，可符合我國「核子保防作業辦法」[1]

及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以下簡稱 IAEA)協議之規

定。核三廠一、二號機運轉執照到期後，將個別進行核子保防物料、核子保防設

施、核子保防器材(含其週邊配件，如電池、電線)之最終詳細且全面性清點，並於

執照到期後 6 個月內將上述三項之數量、儲存方法、存放之確切位置與管理程序

等資料，提送原能會備查，並後續持續落實自主管理、定期盤點並留存紀錄，以

及依保防協定配合執行核子保防各項作為。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因內容涉及核設施安全保

防任務，故不予公開 
 


